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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本 标 准 按 照 G B ／TI ．1— 20 0 9 给 出 的 规 则 起 草 。

    本 标 准 代 替 S N ／T 18 3 1— 200 6《进 出 口化 矿 金 商 品化 学 分 析 方 法 标 准 编 写 的基 本 规 定 孔

    本 标 准 与    S N ／TIS 31 ⋯ 2 0 0 6 相 卜 ，主 要 技 术 变 化 如 下 ：

    一 删除了引言；
    一 增加了有关专利的说明；
    一 修改 了规范性引用文件 中我 国文件最新版本的名称 以及对应 国际文件 的编号 ；

    一 修改了规范性引用文件的引导语；

    一 删除了其他资料性要素；

    一 增加了图、表要素的表述。
    本标 准 由国家认证认 可监督 管理 委员会 提 出并 归 口。

    本 标 准 起 草 单 位 ：中华 人 民共 和 国 浙 江 出 人 境 检 验 检 疫 局 、中华 人 民共 和 国 广 东 出 人 境 检 验 检 疫

局 、中华 人 民共 和 国上 海 出人 境 检 验 检 疫 局 、中华 人 民共 和 国 山东 出入 境 检 验 检 疫 局 、中华 人 民共 和 国

深圳 出人境检验检疫 局 、中华 人 民共 和 国福建 出人境 检验 检疫局 。

    本 标 准 主 要 起 草 人 ：章 晓 氛 洋 建 国 、蒋 海 宁 庆 心 同 j 丽 、梁 鸣 、牛 增 元 、戴 骇 。

   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 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：

    —    —SN／T 1831——2006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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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进 出 口化 矿 金 商 品化 学 分 析 方 法

                      标准编写的基本规定

1 范 围

    本 标 准 规 定 了 进 出 口化 工 品 、矿 产 品 和 金 属 材 料 化 学 分 析 方 法 标 准 编 写 的基 本 要 求 、结 构 、要 素 、内

容和表述方式 。

    本 标 准适 用 于 进 出 口化 工 品 、矿 产 品和金 属 材 料 化 学 分 析 方 法 标 准 的编 写 。也 可 供 其 他 工 业 产 品

中化学 物质分 析方 法标 准 编写作参考 。

2 规 范 性 引 用 文 件

    下 列 文 件 对 于 本 文 件 的应 用 是 必 不 可 少 的 。凡 是 注 日期 的 引 用 文 件 ，仅 注 日期 的 版 本 适 用 于 本 文

件 。凡是不注 日期 的引用文 件 ，其最新 版本 （包括所 有 的修 改单 ）适 用 于本文件 。

    G B ／TI ．1— 2 0 0 9 标 准 化 工 作 导 则 －第 1 部 分 ：标 准 的 结 构 和 编 写

    G B ／T 6 3 7 9．2 测 量 方 法 与 结 果 的 准 确 度 （正 确 度 与 精 密 度 ） 第 2 部 分 ：确 定 标 准 测 量 方 法 重 复

性与再现性 的基本方法

    G B／T 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

    G B ／T 2 0 0 0 0 ．2 标 准 化 工 作 指 南 第 2 部 分 ：采 用 国 际 标 准

    G B ／T 2 0 0 0 1．4 标 准 化 工 作 导 则 第 4 部 分 ：化 学 分 析 方 法

3 术 语 和 定 义

    G B ／T 2 0 0 0 1．4 界 定 的 术 语 和 定 义 适 用 于 本 文 件 。

4 基本 要 求

4．1 进 出 口化 矿 金 商 品化 学 分 析 方 法 标 准 的结 构 和 编 写 要 求 应 符 合 G B ／TI ．1 和 G B ／T 20001 ．4 的

规定 。

4 2 根据标 准化对象 的特 性 ，可 删 除 本 标 准 中不 适 用 的章 或 条 ，也 可 在 最 恰 当 的位 置 增 加 需 要 的章

或条 。

4．3 当标 准 中部 分 内容 与 发 布 的标 准 柏 同时 ，应 直 接 引用 这 些 标 准 或 标 准 的某 个 部 分 ，不 需 重 复 。

人 4 根 据 检 测 工 作 的需 要 ，同一 商 品 的相 同项 目可 以制 定 不 同 的测 定 方 法 标 准 。如 果 同一 标 准 中一 个

项 目列 出几 种 测 定 方 法 ，则 应 指 明 仲 裁 法 。针 对 特 定 的检 测 仪 器 可 制 定 专 用 于 该 类 仪 器 的测 定 方 法

标准 。

5 结 构 和 编 写 1顺序

    进 出 口化 矿金 商 品化 学 分 析方 法 标 准 的结 构 和 编写顺 序 一 般 如 下 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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